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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堂丨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

2010年10月3日—兩性平權電影賞析座談：「珍愛人生」
· 主持人：許文英處長 /高雄市立空大研究處處長、人權學堂計畫主持人
· 與談人：陳美華/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李玲玲/立人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高雄市晚晴婦女協會理事長
陳美華副教授：這裡頭參雜著美國黑人、白人之間的種族歧視的問題，還有因為黑白歧視所衍生的階級博學的問題，所以這裡其實是由非常多錯綜複雜的關係。看起來是環繞著性侵害的主題打轉，但是這中間有非常多的父女之間還有母女之間糾葛的情感關係在裡頭。我想其實大家在看完以後有很多想法，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高雄市晚晴婦女協會理事長─李玲玲律師來跟我們分享她看這部影片後的觀感，所以我們來歡迎李律師。

李玲玲律師：謝謝陳教授。其實來之前我還沒有看過這部片，所以我就提早來看，再和大家交流一下心得。那這部片子給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女性對於自我肯定多來自於外界環境所給予的，也就是說第一呈現的就是這個女主角在這裡面她幻想她自己是白人、幻想她是美麗的、幻想她是很有機會交男朋友的，那這一些都是外在，一般人認為好的膚色問題、身材問題以及美麗漂亮等等……。女主角認為她自己沒有，所以她才會幻想這些。也就是說當下她還沒有尋找她自我的價值是在哪裡，所以她的心境上一直活得很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直到她走入那間學校為止，這是我第一個感受。第二個感受是，在這部片子裡其實它呈現的是一個弱勢家庭裡面它蠻常發生的家暴、性侵。在我們從事法律以及我在晚晴接受諮商的過程中，尤其是在辦案件的過程中比較讓我們驚訝的是社會新聞上所報導的性侵案件發生在自己家裡的好像不多，可是在我們服務的過程中發現，媒體沒有報導的其實很多。家庭裡面包含自己的親人，像在這部片子裡面性侵者是她媽媽的男友──也就是女主角的父親，有些行為人是自己的父親，有些則是非生父，譬如母親的男友，甚至是生活週遭的人，這些都有可能，像前一陣子發生的小女孩被一個認識的叔叔性侵的案件。最近在山區裡面其實一些案件，就是原住民，因為他們的父母親也是弱勢，父母必須外出工作，因為工作很忙，孩子留在家裡，而住在附近的很多都是有親屬關係的叔叔、伯伯等等，便有可能發生這一類事情。所以剛剛影片中到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小女孩沒有反對」，她媽媽說她沒有反對，所以她恨她，但是孩子並不知道該反對以及如何反對，這就是之前社會案件在探討的問題，孩子根本就不懂。那要到什麼年紀才認為孩子應該懂得要反對，而那時的反對我們才應該定義為強暴嗎？在幾歲之前她不懂得反對，我們就不說這是強暴嗎？這就是我們在討論孩子的性意識在幾歲才會成熟的問題。在幾歲以下即使她不是那麼明確的反對我們應該也要把它視同與成年犯性侵害的程度是相等的，也就是現在馬總統所講的，要推動修法的問題。我有這兩項的觀察，那其他的大家可以互相交流。謝謝。

陳美華副教授：謝謝李律師。我不知道現場觀眾有沒有什麼想法，其實這個片子還蠻長的，一個小時五十分鐘。我自己看的時候情緒其實很激動，害我昨天晚上沒有辦法睡好，因為看完情緒很差。那大家有沒有什麼觀後感，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或者是對哪個moment、哪個片段最感興趣，或是對哪個地方感到困惑，也許我們可以以這的方式來討論。不要客氣。

民眾：其實這部我在很早之前就有看過了，還有寫一些心得。那今天看了第二次的感想是說，其實我覺得珍這個女孩子是光明的，非常的積極、樂觀，但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心得好像跟電影、主題沒有關係。因為如果她不是那麼的堅強，因為剛剛有一句，就是她一對一的講師好像是一個同性戀的狀況，然後她有講到說同性戀者都是壞人，但是她又說可是為什麼我這個老師還蠻不錯的，然後這個老師也說她認為珍真的很堅強。然後我覺得有句話很棒，就是「有的人她是會發光的，然後去照耀別人。這些人即使在黑暗之中，曾經身處過黑暗，但是她還是黑暗中唯一的光明，當她離開黑暗之後又會繼續去照耀別人」然後她認為這是她的老師。其實我認為珍也是這樣的一個狀況，以上幾點跟大家分享，謝謝。
陳美華副教授：還有哪位朋友願意分享一下的？不用客氣，這是一個非常放鬆的場合，今天是周末假日。那我來講一下我的觀後感好了。大家歡迎隨時打斷我，如果覺得我的分析你不同意還是說你看到什麼更有趣的，歡迎隨時打斷我。其實我這一部符合性別平權講座的一個主題，性別這條線在整部片子中其實是非常清晰的，你可以看到這個女主角Precious她的外型，其實就不是討人喜歡的女人，又黑又胖，然後如果胖的均勻就算了，她不是，她是胖的很離譜，跟現代一般所謂美麗的女人、美麗的小姐形象差距太遠。現在有一個非常清楚美麗的標準，就像每天照鏡子她所期待的形象，最好是長髮披肩，而且是金髮，然後瘦弱的瓜子臉，或者是瘦弱的身軀、高挑的身材，那是纖細的。現在美麗的標準都非常單一，大家說要尊重各式各樣不一樣的人，人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人權宣言四十八條裡最重要的這一條就是「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問題是整個社會在看待妳的時候，妳會被很多的框架給綁住。看待女人，審美的標準就是框架女人最重要的一項。所以這個女主角，顯然就是不符合這個美麗的標準，然後她每天都活在為什麼我不是黃金比例，這種女人的自我厭惡裡頭，就像李律師所講的，她好像依照人們、社會的框架生活，還找不到自己的重心。所以她每天希望擺脫她那一身的贅肉，或者是說肥肉搖起來就不好看這樣子。那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主題，就是說美麗的標準對男人、對女人來說，顯然是對女人框架的很厲害。那再一個很關鍵主題就是說，在片頭你就看到這個父親用很粗暴的手法強暴了這個女兒，那我想這個震撼真的很清楚。我們本來以為她是到青少年時才被強暴的，可是事實上故事到最後面幾分鐘她才說，她從三歲的時候她父親就開始猥褻她然後性侵害她。這個女主角本來一開始一直容忍她媽媽不管她，為了家庭和諧，為了那份微薄的社會救濟津貼，然後就隱忍，使她幾乎都沒有童年，然後她就是在家庭暴力中長大，而且施暴的不只是她父親，還包括母親。然後施暴的方式有言語的、辱罵的、肢體的還包括性侵害。家庭本來是珍貴的領域，但是在她的生活世界裡頭，家庭反而成為讓她最受傷的地方，反而是一對同性戀家庭──兩個女同志的家庭反而給她溫暖。她陷到一個狀況就是那她現在就是必須離開家庭，才能夠找到溫暖然後看到世界的另一面。所以到片尾，一直到最後她才發現她早在三歲時就被母親背叛的時候，所以她其實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她終於大膽的跟她媽媽對抗，以前可能有些肢體暴力啊，相互的辱罵。但是真的跟她媽媽決裂是在最後幾分鐘，發現說妳在我那麼小的時候就背棄我，在我還沒有辦法思考甚至沒有辦法反抗這個社會的時候，妳就已經坐視這個事情讓它發生，甚至妳還責怪我。我想中間有太多的權力關係，不只性別的關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結構，就是母女之間她敢不敢反抗她母親，她敢不敢反抗她父親。她真正站出來面對她媽媽為她自己說一句話：「我終於看清妳了，原來妳在那麼早就背棄我，那現在也要為自己說話。」在那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就是她膽敢的反抗她媽媽、對抗她媽媽，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就是世界人權宣言裡頭一直要談的基本受教的權利，所有人都有他發展他智慧、發展他自由的權利。然後這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機制就是平等受教的機會，那顯然她是在她成長的過程裡頭，平等受教的機會，基本人權是被剝奪的。當然她被剝奪關係到結構性的位置，比如說她是黑人，那黑人在美國人全部人口百分之十一，向來被白人踩在腳底下。所以她系統性的結構位置，妳看片中有非常多的衝擊，也就是說他們在面對白人提供的學校，這個白人女校長，有沒有？還有這個白人女社工，反正只要是白人或是膚色越淺的，女主角都會對他們感到某種程度的敵意或是不信賴，可是這個不信賴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有長遠的歷史，白人也欺負她們也夠久了，有非常漫長幾百年的歷史，然後把她當奴隸看，不把她當人看，把她當豬看。所以他們很漫長的歷史裡頭延伸出來的結構關係，就是她對白人所提供的措施，跟現在所謂文明化、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她也不能接受，她老覺得妳是在歧視我，所以有一個黑白關係，然後在這樣黑白關係底下，然後他們要進入白人的社會謀求生活，然後進入教育體制裡頭其實是不太容易的。那它有一幕是她在寫測驗卷，然後很簡單的英文單字，但是她都不會寫，她也不知道happy是什麼意思，那其實她有一句對白，意思就是說：「這一些測驗只是在證明我是有多麼的愚蠢，證明我多麼的不像正常的、理性的人」。那在美國裡頭的教育學界、人權學界它們一直在辯論的一個課題，就是這些測驗其實很多時候是脫離黑人生活的脈絡，它還有時候問的問題其實是測不出的，會因為文化差異的關係，而導致黑人在測驗裡頭系統性的失敗。大家可能覺得理解有點困難，可是只要舉個例子，有很多大學生他要出國留學、他要考托福、考GRE，像我們這種受過高等教育要去考托福、考GRE，那個GRE它有很多數學題，台灣人的數學算是很好的，可是只要你去考這些數學題，明明很簡單，可能只有國中、高一的程度，但是我們不管怎麼考都考不過。理由很簡單，因為它都是英文的方式來呈現，她問問題的方式也跟我們習慣的方式也不太一樣，然後就把我們變的就好像是笨蛋，懂我的意思嗎？也就是說如果去考托福或是去考GRE你用她的模式回答，妳去理解這個黑人的來回答問題的時候，你也許就可以感受她所說的文化偏見、文化差異是什麼。那當然她在這裡不只是抗議那個文化部分而已，她其實的控訴是在說，她根本就沒有機會去上學，你看她每天去上學的路上，她經過那一段路，她動不動就要被強暴、被人打，而且家裡也有各種方式，最好都不要去上學。所以她是一個基本受教權受剝奪，而且系統性所得到一個印象就是這一些黑人都是笨蛋，了解嗎？然後這一些主流社會就一再的複製這些黑人就是笨蛋類似這樣子。那我想那有明顯的黑白界限在那邊，那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當你一旦喪失了教育資源，你可以想像她那個時候十六歲、十七歲，她大字都不認得一個，她幾乎是沒辦法進入就業市場，那現在就業市場幾乎都是Service取向，幾乎都是服務業取向，它也不是製造業，即便是妳進到製造業也是需要基本的識字能力，所以這導致她沒有受教育權，她不能進入就業市場。然後你就可以預期未來十年後，她跟她媽媽一樣躲在家裡，成為一個福利金的依賴者，甚至可能會複製家庭暴力。那我想這中間問題非常多，所以這是我初步的一個討論。這是一個性別的課題，但是這個性別的課題裡頭，它跟種族美國社會的黑白歧視、黑人歧視有很大的關係，然後黑人歧視之後往往掛勾著一個階級的關係。這是我初步的一個反應，那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comment。
李玲玲律師：剛剛教授提到這個受教權跟就業市場的聯結性問題，我也覺得台灣也同樣應如此。我們比較幸運的因為義務教育的實施，現在讀到國中畢業是基本的，國中畢業之後可能就去擔任學徒，就可能會有就業的機會，可能教育程度在美國的差距會比較大，在台灣，基本上的教育誠度是有的。但其實我之前遇過一個case，印象中case中的爸爸，他只能賣雞蛋糕謀生，因為他犯了一個刑案，被易科罰金，雖然區區十萬塊，但他繳不出來，他希望能分期付款，那時我想怎麼樣幫助這樣一個個案，在那個案中爸爸會想自殺，甚至想帶兩個孩子一起，因為這個因素所以社會局有介入輔導，在個案裡我也在想，幫他解決十萬元可能是簡單的問題，但怎麼真正幫助他？他賣雞蛋糕真的是也很困難，如果沒有一點專業技能的話，他可能收入還更少更不穩定。類似這樣的家庭，國家跟社會要怎麼幫它？也就是說孩子要讀到國中畢業在台灣來講是簡單，但是在我們現行的社會制度來講，職訓還是不夠多，給婦女職訓的機會和場所還是不夠多。當然這也是我期待未來社會福利這一區塊，除了給予福利金之外，應該還要有更多的職訓場所、職訓機會，而且這個職訓並不是形式上的，而是跟市場的需求有所連結的。也就是我們這個職業訓練的項目要剛好都是符合市場需求的，然後能夠容易上手、連線到就業市場去。而不是一職訓完，現在勞工局有很多職訓，可是上完職訓，後面就沒有了，領了六個月的失業補助金過後就沒有後續了。上了這些課以後，他也沒有辦法連接到就業市場去，所以這一區塊我認為國家應該要加強。另外一個議題是校園，剛剛影片上是沒有討論這部份，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少女，在校園的性安全也是很重要，不管是在校園還是在安親班，這兩邊都會有被性侵的危險性或性騷擾的危險性。那當然現在教育局很重視每個學校的監視器，包含不安全角落的標示等，就是我們現在網路上可以看到的，我們現在已開始建置，因為現在校園圍牆都已經拆除，歹徒其實可以很容易進入校園，所以我們現在有盡量標示說哪邊是危險的，哪邊是應該要有監視器的。我自己在我小學時便認為校園是很危險的，因為我就親身經歷，有歹徒進入我們校園，而就在學生中巡看哪個孩子還沒有家長來接，尋找身高比較適合他體型的，然後真的發生事件。所以我覺得校園這一塊是很重要的，但孩子不懂。還有課輔環境也一樣，孩子到了安親班，安親班的老師也是可能的風險，其實教育局對於課輔老師如果曾經發生過某些狀況的話，他以後可能就不能進入課輔體系工作，擔任課輔老師，所以對老師我們已經盡量在制度面上加以預防，他不只是要受到刑法制裁，以後的職業生涯整個都要受到影響。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在家裡要如何教導我們的女兒，要如何自我保護，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孩子在遇到狀況她不懂的自我保護，在課輔安親一樣會發生狀況。因為我是生長於單親家庭的孩子，所以我對這問題較有體驗。當家裡的父母親不能給自己的孩子一個比較正確的自我保護的觀念的時候，她比較容易成為受害者，也就是說她比較有機會，因為她較不懂得去避或去躲，當然我講的是可以自我保護的情形，如果是遇到強行案例的話，那任何人都是躲不掉的。但如我剛剛講的，歹徒在校園搜尋的時候，家長早接走當然她就很早就走了，留在校園的多是家長還沒有來載或是要自己回家的。現在，隔代教養的很多，祖父母比較不會去跟孩子講這些自我保護的觀念，所以這些孩子就較容易成為受害者。這是我親身在校園的體驗，所以我鼓勵所有的父母，不管是不是單親，縱使你因為離婚，而沒有跟孩子住在一起，都要教導自己的女兒自我保護的觀念。

陳美華副教授：李律師已經幫我們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對性侵害的一些看法跟觀察，那不知道現場有沒有什麼問題或是想法要分享的？不用客氣，真的。
觀眾：我有一個問題就是：女人在面對所愛的男人跟所生的女兒的時候，她要選擇的時候，她的心態是什麼？她的取捨？
陳美華副教授：我覺得這個片子就是家庭內的亂倫，或是父女的亂倫這件事情，在這個影片就是大家一般的認知。我現在先講，在國外的討論裡頭，有兩種亂倫，一個是自願的亂倫，一種是強暴的就像這部片子的性侵害。現在國外討論非常多自願性的亂倫，就是我知道你是我爸爸，你知道我是妳女兒，或者是一種關係是姐弟、兄妹這樣子，那這種關係就像是說，我是父親然後我很小的時候生了一個小孩，我就把這個小孩弄丟了或是拋棄了，這個小孩跟著太太，然後很多故事都是十幾二十年後他們才重逢，重逢之後呢，你就可以想像那麼久未謀面、從來不曾認識的人，一對父女或是一對姐弟、兄妹，然後他們就約了時間見面，然後有非常多的報導，我讀到的故事就是久別重逢之後的欲望所產生的關係，這是自願性的亂倫。但是這個片子或是一般引起我們關注的，當然比較多的是像是片子的這種強暴性的關係、強制性、違反其中一方意願的一個關係。那當然大家更熟悉的就是父母違反小孩的意願，因為小孩子時常處在相對弱勢位子。如果你把它擺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來看，很容易複製像這部片子的關係，我說很容易複製是說很多小孩會把父母當成很重要的支柱，她們也不太懂的反抗，甚至會說我要順從父親，父親才會喜歡我，或是順從母親，母親才會喜歡我，所以她們不太敢反抗。片中的女主角也是一直到最後，她覺得我無法忍受了，她才膽敢幫她自己講話這樣子。所以你看這個，但是這個情形很複雜，我覺得這部片子很有趣很細緻的就是說，它除了處理女兒不敢反抗父親，然後屢屢被他強暴這件事之外，它還去處理這個母親如何觀看這對亂倫的父女，被性侵的父女，在她看起來這個可能不是性侵，她可能認為這是亂倫，她覺得她的男人愛上了她所生的小孩，所以她最後從她(女兒)三歲開始，她發現她自己的男人想要猥褻的對象或是想要性交的對象是他女兒的時候，我想她情感上不太能接受，然後她覺得是充滿忌妒的，就像忌妒另外一個女人一樣，那所以她的手法也非常的狠毒，她知道這個社會美麗的標準就是要纖細要苗條，所以她用種種方式，你看那食物在這片子裡頭是非常有趣的，一開始不知道她吃那麼多油炸的食物，然後吃豬腳，然後包括她想像的黑白片都是這個母親想辦法要叫那個小孩吃下她不想吃的東西。所以這個女生並不是天生是胖子，她是在這個母親不斷惡意的懲罰她、吃胖她、餵胖她，然後讓她整個身體走樣，甚至你可以想像身體走樣、這麼胖的一個身體，很容易得高血壓、三酸甘油脂、什麼一些疾病，然後讓她早點死掉，奪回她的男人。所以我覺得它是非常細緻的，這個母親從她早在這個小孩三歲時就用種種的方式，在想辦法奪回她的男人，然後她其實恐怕比較不是把她當女兒看待，她把她當成一個競爭對手在看。我沒有辦法提供一個完整分析，我只能說妳站在不一樣的女人的位置你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風景，也就是說顯然這個媽媽也是百般的苦楚，就很像很多的元配發現她的丈夫被搶走了一樣。但是我想要講的就是說，這到頭來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女人為什麼要把她跟男人的關係看得那麼重，你懂我意思嗎？這個媽媽顯然就是花全心全力的在對付她的女兒，養胖她、虐待她用種種方式，就只為了奪回她自己的男人。可是如果她有其他的社會出口，譬如說她經營婦女協會搞社會運動或是經營人權學堂，她很忙、她有積極的參與這個社會，也許就不用花所有的精力跟所有的精神耗在那個男人身上，那這個關係可能就不太一樣。我也覺得日常身活中有很多女人也是這樣，妳交男朋友時，妳的心思都會在他身上，就是說以前妳可能跟一堆女孩子看，後來慢慢的妳只跟他去看，或是妳所有的喜怒哀樂都只跟他分享。但是當這個愛情破碎，而且就是早晚就要破碎的，就算你們進了結婚禮堂結婚，取得結婚證書，但這不表示這個關係是圓滿的，但是這個結果會你所有的精力都投資在某個男人身上、放棄了所有的社會關係，那妳就會越看中那一籃的雞蛋。所以我就覺得有一些另外的想像就是說，如何把妳的Energy、妳的Creativity、妳的能量，不要都集中在某一個人身上，而是可以有多的社會關係，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律師有沒有什麼？
李玲玲律師：剛提到的抉擇的問題。妳是抉擇妳很在乎妳的男伴，還是妳要在乎他對妳女兒所造成一生的陰影。一般人應該是理智戰勝於感情，但是我們也聽到很多媽媽知情後告訴女兒說妳不要亂說，她也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雖然她也懷疑這可能是真的，但她不願意接受。為什麼媽媽會有這樣的想法，可能是，如果你必須依賴，無論是經濟上也好，生活上也好，妳對這個男人過度依賴的時候，妳沒有辦法果斷抉擇離開，通常到當下妳就是要做一個處理，可能最壞的狀況就是要選擇離開，或者讓妳的男人接受懲罰。妳能不能有獨立生活的能力跟妳的孩子住在一起。電影中這位母親應該就是她不能獨立生活，她必須依賴男伴，再加上她情感上的遺憾。她也知道她不對，但是她沒有辦法，兩相抉擇下，她沒有辦法去阻止他，但是她內心知道要阻止，這也就是影片最後她喃喃自語的說---她有說「不要…不要…」，但是就只有嘴巴說不要…不要…，她沒有用行動去阻止他。我也遇過一個案例類似剛剛你講的，那個媽媽也是再婚，後來媽媽發現再婚丈夫對女兒有猥褻行為，當下她也沒辦法立即作出反應，她感到自己對女兒的內疚，但就是還不至於到要跟男人決裂的程度，她只是警告他不要再這樣。一直到這個男的外遇，她對他灰心，也就是說等到這個男人已經再度背叛她，她覺得關係要決裂的時候才作出抉擇，到最後這個個案當事人沒有辦法走出來，後來選擇自盡，這是悲劇。她也知道不對，但是她未和男人決裂，她沒有在當下作一個切割，她知道對女兒很內疚，但是她只是警告她的男伴不能再如何，直到她的男伴背叛她，才想做一個切割，幫她的女兒做了訴訟程序，可是官司還沒走完，她自己就走不過了。所以您講的那個問題，有點難。要看她是感情大於理智還是理智大於感情。

民眾：那像媽媽這種情況，在台灣的法律上，她需要負法律責任嗎？
李玲玲律師：因為她不是行為人，她只是知悉未報。除非她有到達幫助她的男伴性侵的程度。
民眾：她是這個女兒的監護人吧？
李玲玲律師：對，但她只是消極地沒有去保護她。
民眾：消極不作為沒有責任嗎？
李玲玲律師：沒有犯罪，必須要到達至少要有幫助的行為。
民眾：我想請問一下，他這個電影中的爸爸是跟媽媽是合法的夫妻還是男友？如果這個媽媽知識夠的話，是否可以反控告對方強暴她女兒？如果在法律上？在電影中這個媽媽情感上比較依賴這個男人，我有另外一個觀點，也許這個媽媽像剛剛教授講的多一點常識知識的話，也許她不會容許她男朋友來強暴她女兒，因為畢竟他三歲就猥褻她，她竟然縱容他這樣。那我覺得說這種例子好像我們台灣社會也是蠻多的，我在想說媽媽把這個恨轉移到女兒身上，她想說一直在養胖她，不想她女兒以後變得很漂亮，會有人喜歡她，就是不想讓人家喜歡她，因為我剛剛看到後面有一句話說，她可能沒辦法交男朋友，我覺得媽媽可能一方面也是在報復。

陳美華副教授：但是我可能不會說這個媽媽是因為沒知識的問題。她在情感上可能想要完全地佔有她男人的情感這樣，她沒有辦法接受這個部分被剝奪，有可能是這樣子說。
民眾：在電影上有感受到就是Precious她對她孩子的愛跟她的媽媽對她有強烈的對比，我們看的人就會感受到，你是想要成為她媽這個樣子，為了一個男友，把自己的女兒視為仇人，或者是你會像她這樣子，生下的孩子會是亂倫之下的小孩，但是她並沒有恨小孩，她就是擔起重擔，就是勇敢的面對。我覺得她這種大地的母愛性格，我覺得一般人，像我就沒有辦法做到像她這麼勇敢這麼陽光那一面。那我是想說請教二位，就是在台灣很多受暴的婦女案例，她們不敢向人家訴說，她們認為這些是羞於啟齒的事，那她們有沒有社會可以幫助她們成長，或是面對社會。不然像她們，像電影中這個女性真的是太陽光，這種大地性格，真的是太偉大了。我覺得很少人可以像她這個樣子，這麼勇敢面對他所遭遇到的事情。我在想我們社會上有沒有機構可以幫助她們受教育或是說受暴的人可以去的。第二個就是說學校什麼時候教到性方面的觀念，因為我覺得很小的小朋友，就會有奇怪的叔叔對他們有非分之想。所以像國小，有沒有那種課程可以教導小朋友幫助她們如何辨識好的叔叔或是行為很奇怪的叔叔。像我小時候，因為我媽媽不是很聰明的女性，我那個時候剛在發育的時候，胸部會脹大，我看電視上說，胸部長瘤就是癌，於是我就哭著跟我媽說：「媽我得乳癌」，媽媽就帶著我去找醫生。醫生就在那裡慢慢摸，摸了很久，我現在才認為，這個醫生在對我性騷擾，我就有點生氣。我一直覺得為什麼我媽會不知道我在發育這樣。小時後隔壁會有士官長，退伍沒有結婚的老兵。他們都會給我們一些糖果，就會說你不是生病了嗎？你那個瘤可以讓我看看嗎？我現在就在想說他其實就是對我們性騷擾。像我們這麼小在十四歲的時候就已經不太懂了。我覺得這樣的事情越來越頻繁，那種怪叔叔下手的對象年紀越來越小，那我們什麼時候會教小朋友，像我有一個姪女才三歲，每當有怪叔叔看著她，我就會擔心，於是就會跟她講一些有的沒的，我真的是怕她也擔心她，但是又想說這樣的教育是不是又太早。所以我就想說什麼的年齡是適合教育關於這方面的知識？那又要怎麼樣去教導她呢？
陳美華副教授：我覺得片中這個Precious她生命開始轉彎的一個轉捩點，就是她去了那個一對一教學。這個其實是台灣沒有做到的，她是未成年懷孕，因為她懷孕的關係，學校也會想為什麼她會懷孕，而且連續二次。學校認為很可能關係到家裡的性侵害，所以把她從學校退學。雖是以退學的方式，但並不是就把妳放著不管，他是把妳轉介到一對一教學，看起來一對一教學是她的生命中開始出現前景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她去那邊碰到了這個老師。這個老師也對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透過書寫的方式，書寫甚至連ABC都認不得，英文字母認識度可能比台灣小孩糟糕。從認不得ABC到每天要求妳寫妳說，開始想辦法去認識這些字。透過書寫過程，一方面是她知識開展的一個關鍵，另一方面也是她開始治療的一個過程，某種程度我會把她看成是書寫治療。透過書寫的方式你說出你自己的經驗，然後這個老師一來一往的，知道她所遭遇過的一些過程，她開始去面對這些問題。我要講的就是說，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反觀台灣的未成年少女未婚懷孕怎麼辦呢？不要說國高中，台灣even在大學，甚至研究所碩士班，我自己沒碰過碩士班懷孕的學生。但是很多就我所知的，就是懷孕了妳自己就去墮胎。大學有可能復學，但是國高中可能輟學，以後就再也沒回來復學。就成為未婚小媽媽，帶著小孩這樣。那當然就會引起很多的社會悲劇。當這些未成年少女沒有很多經濟資源、社會資源，所以我知道婦女團體有一度一直在推，台灣過去十幾年來一直有所謂的九月墮胎潮，當然這也是媒體炒作的一個效果。青少女未婚懷孕集體到診所，暑假剛開始都到處玩，然後快開學就集體到診所去夾娃娃，都報導的非常難聽。但是有沒有這麼誇張腐爛，其實是有問題的。在台灣有一個很清楚結構性問題的地方是，未成年少女一旦懷孕馬上就被學校退學，或者是大家會給她很異樣的眼光。你很少看到未成年少女她懷著肚子然後去學校上課，甚至大學生研究生也都看不到。Evan她已經結婚我都很少看到孕婦坐在課堂上。但是我在美國、英國我常常看到女學生他就挺著肚子來上課。就是我們的教育體制對這些所謂的未婚先孕的女生其實是非常不友善的。加拿大其實開發出一個系統來，如果妳一旦懷孕且未成年，那他就讓妳到一個特殊的學校去，妳可以在那裡待產，妳也可以在那裡完成學業，不會中斷。妳一旦中斷了妳的學業，有可能妳的整個人生發展，就如同剛剛講的，妳很難進入就業體系，妳很多的人生就會變得不一樣，所以要想辦法讓未成年少女懷孕了可以繼續留在學校體系裡頭去。你看這個Precious她被學校退學，但是她沒有因此而中輟，她其實是有一對一另類教學協助她度過這個難關，甚至反而給了她很多的社會資源，那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另外一個就是說學校到底要甚麼時候開始教性教育？我覺得很有趣，我自己沒有小孩，但是我哥有兩個小孩，他們一個現在是小六，一個現在是小四。那我覺得小孩子性教育這件事，一個前提是小孩子要知道性是什麼，他才能進行性教育。在我們那個年代就是健康教育第十四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上過，健康教育老師是個男生，有的時候是體育老師來兼任，然後他就告訴你翻到第十四章第幾頁，然後第幾行到幾行畫起來，那就是畫紅線的時代。但是你上完健康教育第十四章也沒人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做體內受孕，就真的是荒唐。但是現在已經很不一樣了，現在我們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他有規定就是說小學生每學期至少要上四小時的性別平等教育，所以我看我哥的小孩，他們小二的時候就會回來就是說他會知道什麼是性別不平等。譬如說：你不能說女生不能做這個，男生不能做那個。他就會跟你說，姑姑，這是性別不平等！他當然不是糾正我他會糾正他爸爸。她們從很早，大概小一小二就開始，大概就知道性別平等不平等，一個模糊的印象。小三小四的小孩，通常已經知道什麼叫做性騷擾，但是他們有時候會用性侵害這個字眼。但是你說他知不知道成人眼中的性侵害和性騷擾是什麼，他可能不知道，但是他會有一個模糊的印象，欸！你不能隨便碰我，讓我覺得不舒服。這個界線當然就很模糊，學校有時後會用一些布偶去教，譬如說把某西重點部位貼起來，胸部還有陰部貼起來，你們要小心喔，碰觸這些部位就叫做性騷擾或性侵害，有時候小孩子是這樣被教的。可是她們也就是小和尚唸經就這樣學下來。但是我想，這也回到剛剛，我們在討論的最近社會上非常關注的白玫瑰運動，小孩子她到底知不知道到底有沒有能力反抗成人在她身上施加一些她所不要的性的行為這樣，我想要講的就是說，小孩也許不知道什麼叫性侵害。或什麼叫做性騷擾，或相反得什麼叫做性快感，你知道這個事情有一體的兩面。那小孩有時他們很清楚什麼是他們要的，什麼是他們不要的。譬如一些未成年的小孩，他自己會說這個阿伯給我一百塊然後叫我摸他下體，會濕濕黏黏的，他覺得好噁心，他覺得他不要，或者也不要被他摸之類的。他們也許不知道這就構成所謂的手淫，性侵害這樣，但是小孩會知道什麼樣的感覺是他不要的。他也許沒有辦法用性侵害這個字眼，但是這是讓他知道這是讓他不舒服的感覺。但是我也是要講就是說相反的，我也有一些學生，我在上性與女性主義的時候，我一些學生我們就會分享，你的性怎麼一回事。就有一些學生他很有趣，他就說，老師我小時候我才五歲我就知道什麼是快感，隔壁哥哥跟他摸來摸去他覺得很好玩類似這樣。那個也是很有趣的現象就是說小孩子對於他身體所能帶來的快感跟惡感，他們其實知道的，即使他們沒有辦法用成人的語彙來描述。換句話說，現在爭論這個兒童他到底有沒有同意的能力，他也許沒有辦法像成人有這麼清晰的描述能力，但是他知道什麼是他喜歡，什麼是他不喜歡的。這個其實是非常多爭論的。至於你小時候的經驗就是說去看醫生，在觸診的過程醫生可能用了過多的時間，然後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是不是被性侵害？你可能有這樣的疑惑。那我要講的就是說，我們現在對於我們所瞭解到的關於性的那些事情，很多時候都跟我們這個社會有哪些符號標籤有關。性騷擾這個詞其實很後來才發明，是在民國九十年，華航空姐被機上乘客騷擾之後，國內才有所謂反性掃擾的運動。以前人家摸妳不管是阿伯還是怪叔叔他偷吃妳豆腐，妳就覺得被吃豆腐今天好倒楣，但是妳沒有一個名稱去指涉他這叫做性騷擾。但是後來慢慢的大家開始把這些不想要的碰觸都稱作性騷擾，他就成為一個大家可以訴說的東西。我們現在當然沒有辦法去回溯你小時候，怎麼去經驗這個醫生碰觸你的感覺，但是因為你現在有性騷擾這個標籤這個符號，所以你會用現在這個符號去解釋你以前的那個經驗。其實像醫生的觸診，譬如說婦產科的觸診，其實就有很多爭論的地方，所以現在醫界也認為，我實行醫學專業跟性騷擾界線也是非常模糊，畢竟你就深入人家的陰道或是碰觸人家的性器官，那個界線很模糊，所以大家會有固定的職業程序，譬如說婦產科醫生進行侵入性檢查，一定會帶手套，他們通常也不會在妳的陰道裡頭停留過久。那像有很多出來投訴的理由是這個醫生根本就沒有戴手套，進行觸診，這其實已經侵犯到了醫療專業的界線。而且我想很多女人也可以感受，當這個醫生是跟妳進行診療跟妳進行不必要的性觸摸，妳其實是可以查覺的到的。我想我大概分享到這邊。

李玲玲律師：剛剛提到我們國內有沒有對於類似的機構可以安置這樣的孩子以及解決他們中輟學業的問題。據我瞭解應該是沒有所謂中輟之後還有特別的機構可以去解決她們的類似電影主角中的學業問題。應該是會轉介到現有教育資源裡面去。你如果說發生狀況他應該求助於什麼單位，我所知目前就是家暴、性侵害防治中心，他是附屬於我們社會局下面，所以其實我的建議就是找社會局，如果不知道找誰，就是找社會局。因為社會局連結了社會各個資源，包含公家的與私人的資源網絡系統。當然政府做得不像西方福利國家走得那麼快，但是我想我們台灣也是一直在進步中，大家繼續努力未來應該會更好。我有發現到我們的社工體系，社工的人力是不足的。社工普遍看起來年輕的居多，社工人力不太夠，這方面可能教授比較瞭解。如果要有更多的社工人力去解決像片中這樣的問題，我們社工的人力應該要更擴充。在片中，媽媽持續沉溺在自我當中，而孩子已走出自我。我們台灣的婦女其實很有韌性的，在之前金融風暴的時候，很多家庭經濟支柱失業，這時走出家庭去就業的，很多是我們的婦女。我們的婦女走出去當洗碗工也好，當看護工也好，幫人帶孩子也好，之後變成先生來小吃攤幫忙，維持全家生計。所以台灣的婦女本身就很有韌性。剛剛片中這對母女的對比，女孩她走出自我的認知，也就是說她有自我覺醒，自我肯定，進而她知道接下去要做什麼，這是跟她媽媽很不一樣的地方。
民眾：其實我是覺得她劇中她媽媽跟女主角外婆的關係其實也不好，我覺得可能是上一代的關係不好，也會影響到他媽媽對小孩的那種態度。我覺得可能是，所以也是原因之一這樣。
陳美華副教授：影片好像沒有說這麼多

民眾：就剛剛的互動，她外婆好像很不認同她媽媽這樣。譬如說社工要來的時候，她媽媽就用很假的方式，去讓社工看到很好的一面，然後走的時候她媽媽就恢復原來的樣子。她外婆不知道說了些什麼，我覺得她們母女互動的觀念也是很不同的。

陳美華副教授：也許原著小說會有比較清晰的描述，因為他是拍成電影，他的中文小說是由大田出版社出版，有興趣可以看看。其他人還有什麼想法嗎?
民眾：剛剛講到說小孩子對於他舒服不舒服，他當然是有感覺的，這應該是本能。可是問題在於他有感覺，他不曉得感覺背後的意義是什麼，以及這個行為之後的影響。我曾經看過小孩子，他會用手去觸摸插座，他覺得電的感覺很吸引他，他覺得很舒服，可是他不知道那個電會對他造成傷害。
陳美華副教授：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小孩子他有非常多感覺，甚至說你摸他你抱他，你會有種種的感覺。譬如說你天氣很熱你摸他，不要說摸胸部，你光摸我的手我都覺得很煩，類似這樣。或者說，天氣很冷，阿公抱一下，抱就會有很多種可能性，他可能會覺得很不錯很溫暖這樣。但有趣的就是說，這個感覺背後所牽涉的社會意義是什麼？譬如說現在大家最焦慮的就是說，我之所以會研究到這部分是因為說，我訪問了一些在中途少女之家，類似被收容在中心，她可能是因為性侵害，或可能有從事性交易，然後被送到家扶中心或者某些政府辦的機構裡頭，我就訪問了這些小女生，那有一些案子其實是非常tricking。譬如說這些案子裡頭有一些例子很有趣，像是原住民部落的小女生，那她可能是小學五六年級，小學五六年級的年紀在台北市她可能已經知道很多事情了，但是我的這些受訪者她們都是在原住民部落，隔代教養的家庭，她也沒什麼文化資源，也沒什麼錢，那種窮跟這個片中女主角的窮已經非常接近，家裡就是赤貧，家裡可能只有一小塊地可以種番薯，她跟爺爺奶奶可能都靠那些番薯在過活，阿嬤每天只給她二十元零用錢，要吃早餐跟午餐，所以這個小孩經常處在飢餓的狀態。所以她的故事就是，她被送到那個機構裡頭是以性交易的名義被送進去的，那我問她說妳做了性交易，她就說她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性交易，那我就問說妳知不知道妳為什麼會被送到這裡來，那她的回答很有趣，她說就是因為她肚子很餓，然後村裡有一個七十歲的老先生說，那妳讓我摸一下，然後我可以給妳三百元五百元這樣，那她說她姐姐拿到了五百元，她拿到三百元。她們就覺得很有趣，對她而言她也不知道被他摸一下，她也很清楚他就是摸她下體，他們就用這樣的方式交換。對這些小女生而言，譬如說她去摸這個阿伯的下體的時候就是濕濕黏黏的，不舒服。不過摸他這一下可以拿到三百元五百元，她可以買吃的喝的然後可以買文具用品，她覺得這個就是一個交換，就對她來講這也沒什麼不好。這樣的狀況底下，因為涉及了錢跟性的交換，所以這個小孩就被用來從事性交易之名，老師轉報給社會局，社會局再把她收容起來這樣。那個就很有趣，就是對這個小孩而言她確實只是知道她有肢體碰觸，她知道他在做什麼行為，然後這個行為本身並沒有給她帶來太大的痛苦，甚至她可能覺得這可能是短暫的不舒服，但是她可以獲得金錢上或物質上的報酬，我在講這個金錢上或物質上的報酬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條件來想像，這三百塊很可能只換到了幾個筆記本，然後吃幾個早餐，可能有比較好的早餐可以吃，可是對她而言她就覺得這真是天堂，至少她不用餓肚子。我去那個收容中心我跟她們住在一起，然後一起吃了三餐。那每一餐，早餐當然就是一個三明治，午餐跟晚餐就是白麵條那種放到大鍋裡頭去煮，之後加三色罐頭，冷凍的三色蔬菜。有時候再好一點，志工媽媽會帶鮪魚罐頭來，加進去，就醬子。還有一些志工媽媽會把家裡頭剩的排骨帶來給大家吃，可是我吃了一下發現那個排骨其實是已經餿掉。但是我問一些收容中心裡頭有漢人也有原住民小孩，漢人小孩很討厭被收容在那裡，因為她覺得不自由而且吃得這麼糟糕，生活這麼糟糕這樣。可是原住民小朋友不想回家，我在這裡沒關係反正還可以認識朋友，在這裡至少三餐都有得吃，三餐都不用怕肚子餓這樣。你要想像對她而言三百塊五百塊是有個非常具體的改善，在她看來這些感覺並沒有太糟，可是成人給她的社會意義說妳看，妳根本不知道妳做了什麼，妳用了妳的性跟身體去換了這些錢。對社會主流而言，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這樣說清楚嗎？這個意義本身是成人社會加給小孩的。我們很多時候是在對性有負面觀感的狀況下在學性是什麼。我在辯論白玫瑰事件的時候，我就想到我還沒學到性是什麼的時候，我就先學到強暴是什麼。我小時候看了很多天眼，天眼裡頭的劇情就是姦殺，場景就是兩個人四條腿月黑風高這樣，背後就是踢翻了蠟燭，踢翻了花瓶，然後玫瑰散落一地，這個女生的衣服被撕破，假設場景設定這個女生死了，這個女生一定化做厲鬼來糾纏這個強暴犯；這個女生如果沒死，她可能就會想盡辦法要謀殺，變成女王蜂來復仇。換句話說，你根本還不知道性是什麼的時候，你在這些社會的文本、電視媒體、影像，你學到了一些關於強暴的恐怖，這個也是人為附加的。在社會學裡面也就是說這意義過程也就是建構的過程，現在大家覺得小孩需要保護就是因為覺得他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那我可以想像我那些gay students，在他們小五的時候如果被發現，被他的哥哥姐姐發現，你跟隔壁的哥哥做那些事情時候，evan他覺得很有快感，他很可能馬上就被剁手剁腳，也不見得會剁手剁腳，畢竟是自己的小孩，但是他很可能會被弄一個耳光，被責罵是個糟糕的小孩。我們社會觀看性的方式，是帶著羞恥，帶著愧疚的，負面的方式。我們談很多被掠奪的過程，只要發生性就不可能是正面的這樣，但我學生回饋給我的或我自己訪談的一些案例，他可能不見得是那麼負面。小孩在經歷這些事情的時候，可能不是那麼地負面。那這個不是那麼負面可能也關係到成人社會那些意義系統關係。我這樣說我希望妳們可以理解。其實我有一個故事我完全沒有寫在論文裡：我們現在的法律規定，你和未成年人上床其實是要以準強姦罪起訴。這個狀況是一個輕度智障的少女，她當時十四歲未滿，父親也是身心障礙者，所以不太能管理這個小女孩，最早這小女孩就跟一個三十七歲的男生發生性關係，這個父親知道以後就告這個男子妨礙性自主，這個男子也被判了一年七個月的罪刑，這個女生就被收容了，這個女生就會覺得她是我的男朋友你為什麼要把他抓去關？但是男生已經被抓去關了女生也沒辦法，而且女孩的父親一定要告這名男子。後來，這名女生又認識了另一名男子，也是一樣是成年人，也一樣是三十初頭，又跟這個女生發生性關係，他父親又要告這個男生，社工系統也介入處理，律師、檢察官，也介入，都來和這個位成年少女談話，他們都一直問她說，妳是不是有跟他發生性關係，這次，她堅決否認，可是她還是被收容，這個男的還是被起訴這樣。我就問說，妳為什麼不跟他們講妳有發生性關係？女生就回答，我如果再跟他們講有發生性關係，他就一定會再被抓去關。這個女生也學到了這整個意義系統，為什麼我的父親老是喜歡把我的情人送去關？她不太懂，她的生活世界裡頭沒有愛這個成分，所以好像有人愛她，不管這當中涉及到怎麼樣的剝削或是掠奪，她就會覺得是值得的。面對這些案子我都覺得非常困惑，我也沒有標準答案，但是你說這個女的顯然沒有正確判斷，或完全沒有情感偏好，我覺得好像也不是很公平。
李玲玲律師：剛剛這幾位提到的問題，我想就是說，就小女孩來講，她其實是不喜歡的。其實現在的學校教育比我們那個年代已經進步很多了，她們從國小就有聽老師說什麼是性騷擾，已有性騷擾觀念的建立。尤其到了國中，已經比我們的年代進步許多。我自己的女兒都會跟我說「妳不要以為我不懂，其實我都懂」，類似這樣的對話。我覺得現在比較重要的是，怎麼鼓勵孩子遇到狀況要說出來，很多時後是她們不敢講，等到她講，可能已經事發一、二年之後了，才在某個狀況之下說出來的。當然我們接觸到時已經是末端了，等她們講出來已經到法律階段了。行為人通常會辯稱，那麼久了如果是真的怎麼會現在才講…。那麼久才講，其實有些回憶都已經是枝微末節了，難免會不一致，你不可能記得那麼清楚，而且要講的一樣，因為不是當下，且已經又過一陣子了，再去回溯以往的事發過程。所以在訴訟上常常就會出現有一些爭議判決，這也讓我們討論很多，為什麼陳述有些不一樣就不是事實。你這次問他答這樣，你下次問她答的會不一樣，這跟法官問法也有關係，和記憶的久遠也有關係。有時我可以感受被害人講的是事實與否，我認為是事實，真的發生過，可是當案件到法院的時候，就因為她太晚講出來，法官又站在一個實事求是的角度上，一定要有明確一致的證據才對的話，那當然就有很多案件會躲過去了。我剛剛講說要鼓勵孩子說出來，這是比較重要的，因為現在孩子大部分都有一些概念，但是她講出來的時候太慢，或是不敢講。但是不敢講，在訴訟上會成為被告脫罪的藉口，被告會說你當時沒有講現在才講，一定是你媽媽為了爭取監護權…，等等成為被告的藉口。總之，要教導孩子觀念，一部分由教育體制去教導他，我們家長能進一步做的是鼓勵孩子遇到狀況時一定要說出來。

陳美華副教授：還有什麼樣的想法跟回饋？
民眾：那小孩她懂得預防性病嗎？
陳美華副教授：小孩可能不知道性病是什麼。
民眾：這樣還是不行的，太小的孩子就是不行，他就不應該接觸這種事。
陳美華副教授：他不知道性行為是什麼，她就很難去談性病是什麼。
民眾：也就是說太小的孩子她根本就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判斷力去面對這種事。
陳美華副教授：這個我同意，我覺得片中有一個是台灣也可以討論的，她們怎樣去和愛滋感染者生活的問題。譬如說他們課堂上的同學知道他是HIV positive時，並沒有露出慌張恐懼疾病的那種排斥，反而大家還是平常的在互動，但是你要想想，這在台灣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我之所以要談這個是因為譬如說我們談到性病都覺得說很可惡，可是很多時候我們在對抗的並不是性病，我們對抗的是病人。今天不要說你的課堂上出現一個愛滋感染者，有可能他只是有梅毒，那你可能就會說最好你都不要來，最好消失在我的眼前，很恐怖這樣，事實上整個社會在對待愛滋感染者的時候，不是在對付病毒就是在圍堵病人。譬如他們設立了一個愛滋感染者的互助之家，設在某棟大樓，就會有人說，那區的房地產就要跌了，房東發現你們都是感染者，房東也不租給你們，甚至我的學生，他們只是因為被發現是男同志，就被趕出去了。我們社會表面上看起來很文明，但是事實上並不是我們想像得那麼文明。我要講的其實是這個。我當然同意小孩不知道性病是什麼，我剛剛舉的那些例子只是在說很多時候我們對小孩子的性是採取一個非常管制的心態，而不是去看小孩子怎麼經驗到這些東西。還有什麼問題嗎？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非常謝謝李律師，還有謝謝大家參與。
